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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民宿集聚区高质量发展
奖励扶持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快县域民宿集聚区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促进民宿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0〕25 号)

精神，结合全县旅游民宿及民宿集聚区发展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扶持范围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民宿是指符合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

划分(GB/T41648—2022)》的小型住宿设施。旅游民宿集聚区是

指民宿有一定数量，且分布相对集中，以民宿体验为主要消费方

式，依托当地文化或旅游资源、旅游（度假）产品、公共服务设

施等，带动多业态发展，有明确空间边界的地域空间。

（二）列入本办法奖励扶持的民宿集聚区，必须符合《石城

县全域旅游规划》，并经县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

核同意后设立。

（三）同一地点、同一投资经营主体只能以一个整体申报。

（四）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旅游民宿不列入本办法的奖励

扶持范围。

二、奖励办法

（五）装修装饰扶持。对在民宿集聚区新建旅游民宿或提升

改造的旅游民宿项目，客房间数达 20 间以上(经营用客房建筑不

超过 4 层，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平方米)，装修装饰实际投入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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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达 100 万元—500 万元（含）、500 万元以上的，按旅游民宿装

修装饰实际投入总额的 30%、40%分三年给予扶持（正常经营第

一年按扶持总额的 50%奖励，第二年按扶持总额的 30%奖励，第

三年按扶持总额的 20%奖励）。单个民宿项目的装修装饰奖扶金

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民宿装修装饰扶持仅限审计民宿装修装饰实

际投入部分，属装修装饰负面清单（附件 1）的投入不列入奖扶

范围。实际投资额的认定，由民宿投资人提供第三方审计（评估）

机构出具的验资（评估）报告，并以经县财政局、县文广旅局审

核认定的结果为准。

（六）配套业态扶持。规划建设的民宿集聚区 1 公里范围内

旅游民宿数量达 10 家及以上，鼓励社会资本在服务半径内投资

建设共享式餐饮、洗涤服务单位。与 10 家以上旅游民宿经营单

位签约且时长均不少于五年的，餐饮服务单位按其装修投资额的

20%给予奖扶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；床褥洗涤服务单位给予 3 万

元的奖扶。奖扶资金分三年，按应得奖扶资金总额 50%、30%、

20%的比例分次拨付。

（七）装配式建筑奖励扶持。按丙级以上旅游民宿标准打造

的装配式建筑，装配率达 20%或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达 35%

的，按 50 元/平方米给予奖扶。

（八）配套道路改造提升扶持。民宿集聚区规划范围内新建、

改建沥青或彩色透水混凝土旅游公路，路面厚度分别达 6 厘米、

10 厘米及以上且路面宽度达到 3.5 米以上的，县财政补助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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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45 元/平方米（由财政资金建设的公路不享受此奖扶政策）。

（九）旅游公厕扶持。对民宿集聚区内新建旅游公厕的，按

照一类 6 万元/座、二类 4 万元/座的标准给予建设单位奖扶。奖

扶分两个阶段，厕所建成通过验收的奖扶 50%；两年后，经复核

仍正常运营的再奖扶剩余 50%。

（十一）金融扶持。支持银行机构开展“民宿贷”，对正常

开业一年以上的民宿集聚区，可协调银行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民宿

集聚区和集聚区内的旅游民宿建设、运营企业办理贷款业务，最

高申请贷款 1000 万元

（十）乡镇发展民宿集聚区工作奖扶。乡镇规划建设的集聚

区内旅游民宿经营户 8 家以上或总房间数 50 间以上，每家民宿

全年达到 200（含)人次入住（旅客人数以公安住宿登记系统为

准)且至少 2 家获评丙级以上民宿，一次性给予民宿集聚区所属

乡镇 10 万元奖扶，奖扶资金用于民宿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、环

境整治等。

。

（十二）入规入统奖扶。鼓励民宿集聚区公司化、连锁化经

营，对年内新增纳入统计范围的民宿集聚区经营公司，经相关部

门核准，符合奖扶条件的，县财政一次性奖扶企业 5 万元/户。

（十三）开通办证绿色通道。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对民宿集聚

区内旅游民宿一站式办理营业执照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；县公

安局负责办理消防安全许可、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；各乡镇市场

监管分局负责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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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程序

（十四）民宿集聚区拟申请装修装饰奖扶的旅游民宿项目，

由投资人在开工前填报《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预申请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并将旅游民宿装修装饰设计图、预算表一并报送属

地乡镇人民政府初审。

（十五）通过乡镇人民政府初审的旅游民宿项目，须经县文

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勘

联审同意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

（十六）旅游民宿项目建成并正常运营后，由民宿建设、经

营主体填报《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

县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

联合审核后，符合奖扶条件的，及时兑现奖扶资金。

（十七）除装修装饰奖励扶持外的其他奖励项目，由奖扶对

象或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填报《石城县民宿集聚区奖励扶持申请

表》（附件 4），按程序报县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组织相关单位组织联合审核认定。

四、附则

（十八）本办法中相关政策与其他涉及民宿集聚区奖励扶持

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（十九）本办法与《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修订）》（石

文旅领字〔2024〕12号）第二条第（一）款、第（五）款不叠

加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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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凡弄虚作假、骗取奖扶资金并经调查核实的，立即

取消其享受资格，追回奖扶资金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

关依法查处。申报单位当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、违法违规用地、

生态环境破坏、重大负面舆情、重大投诉等情况的，取消其当年

度奖扶资格，属分期兑付的奖扶政策须定期一年且奖扶对象消除

负面影响后兑付。

（二十一）因法律法规修订或上级政策变动导致本办法无法

施行的，应及时予以公告调整。在公告之前已开工的项目，仍按

本办法执行。

附件：1.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扶负面清

（二十二）本办法解释权归石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。

（二十三）本办法自2024年10月8日起施行

单

2.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预申请表

3.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申请表

4.石城县民宿集聚区奖励扶持申请表



— 7 —

附件 1

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负面清单

1.装饰品：单个装饰品价格超过 2 万元的不计入奖励扶持范

围。

2.建材类：无法进行市场比价的非标准、定制化家装、家具、

卫浴洁具，不计入装修装饰奖励扶持范围。

3.电子设备：无法进行市场比价的非标准、定制化电子设备

等，不计入装修装饰奖励扶持范围。

4.其他难以衡量市场价值的非标准、定制化产品（含高档奢

侈品、艺术品），不计入装修装饰奖励扶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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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预申请表
（开工建设前填报）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基本情况

民宿集聚区

民宿名称

民宿经营主体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详细地址 乡（镇） 村 组

投资规模
总投资约 万元，其中内部装修投资约

万元。

建设计划

计划于 年 月 日开工建设，

年 月 日完工，预计 年 月

日投入试运营。

乡镇初审

意见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县文化和

旅游产业发

展工作小组

办公室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应在项目开工前填报，经批准后开工建设方可列入奖励扶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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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旅游民宿装修装饰奖励扶持申请表
（正常运营满一年后填报）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基本情况

民宿集聚区

民宿名称

民宿经营主体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详细地址 乡（镇） 村

组开户银行

投资规模
总投资约 万元，其中内部装修投资

约 万元。

建设情况

年 月 日开工建设，

年 月 日完工， 年

月 日投入试运营。

申请奖扶金额

佐证材料清单

乡镇初审意见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由民宿建设、经营主体填报申请。



— 10 —

附件 4

石城县民宿集聚区奖励扶持申请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基本情况

民宿集聚区

详细地址 乡（镇） 村 组

运营管理主体

集聚区现状

规划面积 平方米，有 家单体民宿，

共 栋 层，占地面积约 平方米，建

筑面积约 平方米。关联业态有 家。

投资规模
总投资约 万元。其中，内部装修投资约

万元。

奖扶项目汇总表

奖扶项目 具体情况

奖扶依据

奖扶对象

奖扶金额

佐证资料清单

乡镇初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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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扶依据

奖扶对象

奖扶金额

佐证资料清单

乡镇初审意见

备注：1.除装修装饰奖励扶持以外，其他奖励事项填报此表；2.项目数超过 3个的，

可以对本表进行修改，增加项目栏；3.本表既可由民宿及配套业态经营主体填报申请，

也可由乡镇统一填写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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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2024 年 9 月 7日印发


